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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一、控股子公司控制权变更基本情况介绍 

（一）、关于湖南索菱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股权转让及控股子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事宜 

1、概述 

湖南索菱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索菱”）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湖南索菱分别实施

了股权转让以及增资，目前已完成工商变更。 

1）、股东陈金安在湖南索菱中的股权计注册资本 80万元转让给股东唐海强。

股东廖丽华在湖南索菱中的股权计注册资本 100万元转让给股东余耿秋。公司持

有湖南索菱的股权不发生转让，并同意放弃对于被转让股权的优先认购权。 

2）、湖南索菱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增加至 5000 万元。此次增加注册资本

4000万元，其中由股东唐海强增加注册资本 3100万元，股东余耿秋增加注册资

本 900万元。公司同意放弃对于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 

3）、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湖南索菱的比例由 51%下降至 10.2%，对湖南索

菱不再具有控制地位，湖南索菱将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2、变更前基本情况 

名称：湖南索菱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板仓南路 29 号新长海中心服务外包基地 3

栋 A座 2401 

法人代表：唐海强 

经营范围：汽车批发；贸易代理；贸易咨询服务；互联网信息技术咨询；汽

车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务；汽车零配件、电子产品的批发；汽车

用品、机电产品、通用仪器仪表的销售；电子产品、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网络技术、电子技术的研发；移动互联网研发和维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湖南索菱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3315.14 万

元；净资产：1038.43万元。 

3、变更前后股本结构 

姓名/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陈金安 8% - 

唐海强 31% 69.80% 

廖丽华 10% - 

余耿秋 - 20%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1% 10.2% 

（二）、关于辽宁索菱实业有限公司增资及控股子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事宜 

1、概述 

辽宁索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索菱”）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2019 年 4 月 2 日，公司与辽

宁索菱以及辽宁索菱股东张强、李柳贤签订《增资协议》，辽宁索菱拟增加注册

资本。目前已完成工商变更。 

1）、注册资本由目前的人民币 1000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4250万元；其中由

股东张强认购并出资 1947.5万元，由股东李柳贤认购并出资 1302.5万元；公司

同意放弃对于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 

2）、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辽宁索菱的比例将由 51%下降至 12%，对辽宁索

菱不再具有控制地位，辽宁索菱将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2、变更前基本情况 

名称：辽宁索菱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 153-14号（1门）101室 

法人代表：张强 

经营范围：汽车用收录（放）音机、车载 CD、VCD、DVD(含 GPS)多媒体液晶

显示屏一体机的生产、研发、销售；房地产开发和销售；计算机软硬件、机电一

体化产品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安装；计算机设备租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辽宁索菱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7751.37 万

元，净资产：1749.32万元。 

3、控股权变更前后股本结构 

姓名/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张强 39% 55% 

李柳贤 10% 33%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1% 12% 

（三）、关于追认与辽宁索菱实业有限公司等相关方签订《增资协议》事宜 

1、概述 

辽宁索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索菱”）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子公司注册资本拟由目前的

人民币 1000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4250万元；其中由股东张强认购并出资 1947.5

万元，由股东李柳贤认购并出资 1302.5万元。 

2019年 4月 2日，公司与辽宁索菱以及辽宁索菱股东张强、李柳贤签订《增

资协议》，本次董事会拟对《增资协议》的签订及内容进行追认，同意公司与辽

宁索菱以及辽宁索菱股东张强、李柳贤签订《增资协议》及协议中的相关权利义

务。 

2、协议主要内容 

（1）、签订协议主体 

甲方：张强 

乙方：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索菱股份”) 

丙方：李柳贤 

丁方：辽宁索菱实业有限公司(也称“目标公司”) 

（2）、协议主要内容 

第一章 本次增资 

第一条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本轮增资目标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由现

时的人民币【1000】万元,增加到人民币【4250】万元;目标公司本次增资人民币

【3250】万元,由本协议甲方认购并出资【1947.5】万元由丙方出资【13025】万



元。乙方就甲方、丙方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放弃其各自享有的优先认购权。 

第二条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甲、丙方应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进行

增资,甲、丙方应在增资协议签订后的规定期限内汇入目标公司指定的基本账户。 

第三条 目标公司用以接受甲方投资款的企业基本账户如下所示: 

银行账户:【辽宁索菱实业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沈阳浑南西路支行】  

银行账号:【124905816910901】 

第四条 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张强 2337.5 55% 

2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10 12% 

3 李柳贤 1402.5 33% 

合计 4250 100% 

第五条 甲方、丙方认缴增资款后,在甲方配合下,目标公司应办理有关工商

变更手续、签发相应的岀资证明等,并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本次增资相关的

工商变更。 

第六条 非因本次增资出资人或政府相关部门的原因,目标公司未能完成本

次增资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本次增资的出资人有权要求目标公司在其书面通

知后 5个工作日内将投资人缴纳的增资款返还给相应的出资人。目标公司返还增

资款的,各方应配合公司办理相应的减资手续(如需) 

第七条 增资款主要用于目标公司主营业务的拓展及研发和目标公司运营所

需的流动资金,不得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之外的其他活动:包括非生产性基本建设;

证券投资、房地产投资或其他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对外长期投资;对外融资拆出或

贷出;捐赠、赞助等。 

第二章 股东权利 

第八条 甲方及乙方、丙方将依据目标公司的章程规定,享有股东权利,承担

股东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享有所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的应分配利润;参加目标公司

的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向目标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会;对目标公司的经

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查阅和复印目标公司的章程、股东会或董事



会会议记录、财务账目、评估报告、目标公司股权结构等信息;参与目标公司剩

余财产的分配;法律法规和目标公司章程赋予公司股东的其他权利。 

第九条 出资期限、分红及公司经营管理 

1、出资期限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张强本轮增资认购款及原岀资额 390 万元的实缴岀资

期限为 2039 年 12 月 31 日前,李柳贤对于原出资额及增资额的实缴出资期限为

2039年 12月 31日前。甲、乙和丙三方同意,就前述出资期限修改公司章程中相

应的条款。 

2、分红条款 

2.1 甲方应于业绩承诺期内的每个会计年度期满后 30 日内与乙方和丙方协

商—致,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年度实现的归属于目标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出具专项审计报告。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的实际

净利润金额,以该等专项审计报告确定的数值为准。如三方协商不一致时,各方均

有权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以三份报告

中数据最接近的两份报告的平均值为准。 

2.2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60日内,甲方促使目标公司向甲方、乙方和丙方分

配 2018 年度及以往年度利润,各股东按照本次增资前原股权比例分取红利在

2019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利润分配工作。 

2.3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甲方应保证目标公司于每个会计年度期满 30 日

内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弥补亏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后向各股东分配利润,其

中,各股东按照本次增资前原股权比例分取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之前的红利

各股东按照本次增资后新股权比例分取公司于 2019年 4月 1 日之后的红利。 

二、 关于控股子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决策程序 

2019年 4月 1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有关议案《关于控股子公司湖南索菱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股权转让及控

股子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议案》、《关于控股子公司辽宁索菱实业有限公司增资

及控股子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议案》与《关于与辽宁索菱实业有限公司等相关

方签订增资协议的议案》，上述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控股子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原因 

控股子公司湖南索菱与辽宁索菱为增强其业务拓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决定

增加注册资本；公司近期由于涉诉事项及应收账款回收受阻，并基于为了保留其

业务及利益经慎重考虑放弃对于上述控股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 

四、关于控股子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影响 

上述控股子公司变为参股公司后，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本次

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辽宁索菱实业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月 18日 


